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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女性的悲剧
追求社会性别间的平等与公正，是人类社会长

期为之奋斗的理想目标。然而，女性，从出生那天

起，就和老人、儿童一起被划入了“弱势群体”的圈

子。

在凉山彝族地区《妈妈的女儿》，是一首家喻户

晓、脍炙人口的古典抒情叙事长诗。诗歌的每一节

开始，都是以“妈妈的女儿哟”为开头，让接下来的

叙述在一种如泣如诉的悲怆的气氛中进行。全诗

由明暗两条感情线贯穿其中，明线是女儿对自身身

世的吟唱和叙述，是女儿的自怜；暗线是别人对女

儿的怜悯和同情。全诗中没有出现一个人称代词，

读者（听者）在为“女儿”的悲惨和不幸黯然泣下时，

甚至都还不明白是把自己当成了“女儿”本身在进

行自我的同情和怜悯还是站在他者的角度对女儿

进行同情和怜悯。这就让读者（听者）在领略文本

的过程中扮演了两种身份，携带了两种感情：作为

女儿对自身的同情和怜悯以及作为他者对女儿的

同情和怜悯。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样的明暗两条线索的安排

其实是匠心独运的，通过这样两条线索，让两种感

情基调在这里得到和谐的交叉和统一。全诗流淌

着一种淡淡的哀愁，浓浓的悲伤，在怅惘的情绪中

涂抹着浓郁而悲凉的情调，使听者情不自禁陷入这

样一个“情调场”中，为这样的悲伤和哀愁所感染，

忘了自己。

（一）怜悯与悬置

文本中，抒情和叙事的笔调都是在自我同情和

被人同情、自我怜悯和被人怜悯中完成的。彝族传

统社会中的性别观依然是男尊女卑，不过其独特之

处是在对女性的态度上采取了更为暧昧的形式：怜

悯与悬置。把女性放置在一个可以忽略和悬挂的

位置，感情上的同情和行为上的忽视永远陪伴在一

起。这样的方式往往更为轻易的就消解了女性的

自我意识、反抗意识。通过怜悯与悬置，使女性深

度丧失了权利，这种怜悯与悬置深藏在文本背后，

他的立场实际上就是对女性权利的深度解构。于

是，女性在一遍又一遍的自我吟唱与被人吟唱中被

无限永久的搁置，被人消解和自我消解。所以《妈

妈的女儿》年年都有人吟唱，年年都有人为之神伤，

“女儿”却终究没人能走下这个“十字架”。

“女儿”出生时，一切都预示着女儿长大后会吉

祥如意，幸福美满。女儿出生在“年份好的那一年，

月份好的那一月，日子好的那一日，磨了黄苦荞，颗

颗粒粒都饱绽，宰了黄母鸡，舌根三软骨，平行顷一

方；股骨四个眼，对称向四边。”“祝来日，荞子永远

黄澄澄，鸡婆永远黄生生”。黄，这种颜色在彝族人

民的审美观里显示着一种吉祥富贵，这个词的运用

点名了人们对女儿的未来的一种真诚、美好的祝

福。出生时的女儿，人们忽略了她的性别，或者说

是潜意识下的性别模糊。作为婴儿，虽然一出生就

显示了她的性别，可是那时侯的身份角色也就是一

个单纯的生物意义上的婴儿，还没有赋予社会意义

和文化意义。

随着女儿一天天的长大，其不幸的人生也渐渐

凸现了出来，女儿长到七岁八岁后，“一顶破斗笠，

一件破蓑衣，一条红童裙，一件烂毛衫，放牧跟在

后，做活走在先，放主的苦差呀，落在女儿肩。”长到

十三四岁后，“鸡鸣起床上，出门天没亮，不怕大雪

漫天飞，一天要打三背柴，不怕天冻冰凌响，一天要

挖三次地，不怕暴雨泥泞深，一天要背三桶水。”到

了十七岁，“女儿”苦难的生活开始了，“我的父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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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邀约亲族在研究，请来媒人在洽说，他们哪，想

把女儿嫁，想吃女儿卖身钱，女儿心震惊，像是头上

天垮下，要把女儿盖住，像是脚下地翻起，要把女儿

埋住，心子咚地往下掉，泪水噗噜噜的往下倾，双背

无力向上举，双腿无力往前行，号哭哀怨声不停，女

儿啊，从此揭开苦难的一生。”从这里到诗的结尾，

女儿都在哭诉自己婚姻的不幸。女儿的这个生长

过程其实也是社会对其的规范和塑造过程，让女儿

在成长的过程中符合作为一个彝族传统社会所要

求的女性的标准和要求。

实质上女儿出生时的热闹景象恰恰是衬托了

长大后的凄凉和惨淡，特别是和被迫嫁到夫家后终

日哀叹的凄凉景象，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和对

比，从而使人们的审美心理产生一种强烈的落差

感，由此对女儿的不幸身世赋以深深的同情和怜

悯，对其背后的宗法制度产生厌恶和反感。这其实

是“女儿”们一个小小的阴谋，也是歌者一个小小的

阴谋。

《妈妈的女儿》是对彝族妇女悲惨的一生的演

绎。最后对悲剧的反抗也只能以悲剧的方式——

自杀（心理上的自杀），女儿对自身的不断反诘，却

始终找不到构成这个悲剧的根源在哪里，于是陷入

一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心理崩溃状态。“妈妈的

女儿哟，女儿真想生路断，断了痛苦完，女儿真想肉

体死，死了心无知；女儿真想心子灭，灭了愁绪结，

女儿啊，活无路，死无处。”女儿的悲惨在这里达到

了一种极至。

（二）“根与花”的悲哀

文本中“女人”吟唱道“妈妈的女儿哟，女儿忧

怒积压心，忆从前，驹子犊子同圈养，驹子是恒产，

犊子成了零花钱，忆从前，女和弟兄同生活，同穿一

种衣，同吃一样饭，以为兄弟姐妹都一般，哪知在今

天，男孩才算本家人，女不过是外姓，父母轻女重

男，女儿并非是，从蕨地无根冒出的一片叶，难道人

间女儿最渺小？难道世上女儿最低贱？”可是有谁

能回答，男尊女卑的传统性别观已经传承了几千

年，甚至形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认识和观念。

“男是根，女是花”这不是一个民族的专利，也

不是一个时代的专利。性别的差异造成了性别的

特权，男性的权利总是被凸现，而女性的权利总是

被消解和被忽略。根是可以一代一代延续下去的，

而花只是盛开时的绚烂美丽，凋了，谢了，也就消失

了。这种意象的背后深藏着的却是千古妇女们无

尽的悲哀和凄凉。于是男人都成为了延续生命的

根，是一切的生命之源，而女人却成了枝上美丽一

瞬间的“花”，即便是一瞬间的美丽也只不过是为了

衬托和证明根的生命力的旺盛而已。在家时，是父

兄这“根”上的一朵花，出嫁后就成了丈夫这“根”上

的花，女人最终只不过是男人身上的一个“荷包”而

已。

彝族的传统性别观也是男尊女卑，其家庭是典

型的父权和夫权制家庭。在家庭内，父亲是家长，

是家庭的核心，母亲只是家庭的助手，家庭内外的

重大事情都由父亲做主，而妇女在家一般只是保管

钱粮和主持日常的生产劳动。夫妻对子女虽都有

抚养和教导的义务，但在对子女的婚姻大事上只能

由父亲做主，文本中说道：“养女由妈妈，嫁女由爸

爸，彩礼兄长定，妈妈没办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

出，母亲的权利还是没有兄长的大，就连兄长也有

决定姊妹彩礼的权利，可是生育和养育了女儿的母

亲却什么权利也没有。

彝族传统婚姻制度里的“姑表优先”也是对于

女性的限制。按习俗，彝族人民认为，姑母的女儿

生来就应该是舅舅的儿媳，姑母的女儿必须优先嫁

给舅舅家，只有在舅家不娶时才能嫁给别人。若要

嫁给别人，要先征得舅舅家的同意，且所得聘礼还

要给一分给舅舅家。

彝族男尊女卑的性别观在历史的长河中，已渗

透、融化在社会生活、生活习俗的各个方面，影响着

人们的生活、行为、心理，积淀在社会文化心理结构

之中。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改变，这种

传统的道德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要完全彻

底改变那不是短期内可行的。这毕竟是经过了几

千年的历史积淀下来的，已经有了根深蒂固的影

响。目前，社会中还存在着一些重男轻女的现象，

比如妇女被拐买，学龄儿童的失学等。这里有个更

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落后的性别观所致。

二 男权话语的同谋
我们在阅读文本时，会发现女儿在吟唱自己的

不幸和反诘自己悲惨的人生的过程中，却不知不觉

充当了男权的同谋。文本本身表面让你看到的是

女儿的不幸、悲惨遭遇，而更深层潜藏了男权社会

对女性所作的一个阴谋：让妇女在自我吟唱过程中

化解自我的反抗意识，把自己的愤怒之情借吟唱找

到一个发泄之口，并且在吟唱过程中受到教化——

传统社会伦理道德的训化：认为女人就该服从于父

亲、兄弟、丈夫构成的男权。“父教如钉钉，母训如墨

透，不听父教飞十壑，不听母训过五沟”。于是一代

又一代的女性的吟唱只不过是埋葬自己，消解自己

而已，终究依旧是男权社会的一个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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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理论认为任何社会制度都使某一群

体获益，造成不同群体利益的不均，获益的群体社

会利用手中的权利，使其利益不断的得到扩大。凉

山彝族的社会性别制度表现为男权占有主导地位，

是父权制和夫权制的结合，这种制度使得男性的权

利得到延续和无限的扩大。“女性不仅在宗教、社区

决策等公众的领域没有权利，甚至在私人领域也受

到了种种限制，如婚姻的自主问题，女子的婚配权

利完全掌握在本家支内父兄的手里，就是母亲也没

有发言权。”父权制已经超越了家庭的范围，维系家

庭的原则变成了整个社会的组织原则。母亲不过

是只有生育和养育女儿的权利。在女儿的婚姻大

事上是做不得半点主的。文本中说道“养女由妈

妈，嫁女由爸爸，彩礼兄长定，妈妈没办法”，这是男

权社会中出现女性的“异化”。女儿在熬成母亲后，

顺应了男权社会的要求，成为男权社会的帮凶，让

自己的人生经历又在女儿身上重演。男性和女性，

其地位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历史地长久地成为了生

活的道理被男女两性都接受。女性从对这种现实

的无奈和怨恨到年老成为母亲时又顽固的遵守这

一格局，甚至会自觉的来维护这种制度。

在几千年的彝族传统社会里，女性的自我意识

是弱化的，她们被剥夺了权利、地位，按照男权社会

所规定、所设计的样式去塑造自己。她们忠实地体

现着彝族传统社会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她们站

在男子利益的角度，用传统的性别观来训诫女性，

加速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进一步沉沦。

女性在自我吟唱中，似乎是突出了自身的位

置，一遍遍的强调“妈妈的女儿”，整个叙事和抒情

的活动中，叙事的表层仿佛颠覆了男权，却不知故

事的深层结构恰恰是男权观念的，男性权利始终占

据着一个个被预留了的“主体位置”，成了一种表面

的缺席，实际的在场，即“缺席的在场”。女性，不

愿，却不得不服从于男性意识形态的陷阱里。

（一）“恋兄恋父”情节

佛洛依德精神分析理论认为男女儿童都对母

亲产生带有性爱色彩的爱。在男孩子，由于爱母亲

而又发现母亲属于父亲，于是就产生了对父亲的嫉

恨，这就是所谓的俄狄蒲斯爱恋，如果这种爱恋不

是被破坏掉，而是在压力下压抑下来，进入无意识

固 结 下 来 ，就 称 为“ 俄 狄 蒲 斯 情 结 ”（Oedipus

Complex）。

俄狄蒲斯情结在彝族的女性身上就体现为“恋

兄恋父”情结，她把儿童时代对母亲的爱恋在长大

之后转变成为了对父亲和兄弟的依恋，并且这种情

结一直陪伴着她到老。这种情节在她身上是根深

蒂固的，具体表现为彝族女性就算是结婚了，生儿

育女了，她的心都是向着娘家的，时时都要为娘家

的利益着想，实际上也就是为父兄着想。甚至可以

为了父兄的利益而牺牲自己，并且把这种牺牲看作

是一种荣誉。“恋兄恋父”实质上其深层是对男性的

依附与依恋即对男权的一种依附。女性对男性的

依附被看成为合理，这就造成了女性利益和权利的

损害。

“为女办婚事，爸爸在叨念；想得彩礼银，弟兄

在盘算”，“嫁女由爸爸，彩礼兄长定”。女性在恋兄

恋父情结中，成为了父兄的财产。彝族的传统文化

中对一个女性的尊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是否有

兄弟。如果一个女子没有兄弟，嫁到婆家后会受到

很多歧视的。而一个没有儿子的妇女在死后，是不

能享受跟其他人一样的权利的，比如死后抬其尸体

时不能像其他人那样扛到肩上，而只能放在腰际，

这其实就是一种男权观念的体现，在这个父权制和

夫权制结合的男权社会，女性只有依靠了男权才能

生存。

（二）殉难式的顺从

彝族女性的顺从，有英雄式的顺从（为了家庭

和家支的面子）和循环式的顺从（女儿变成母亲之

后，又让自己的女儿重复自己做过的事，走自己走

过的路，是一种女性的“异化”），总之，不是顺从于

男人，就是顺从于社会、家庭。而这两种顺从都是

一种殉难式的顺从。

循环式的顺从主要表现在女性的“异化”中，前

面我们已经简单提过，这里我们主要来看以下女性

英雄式的顺从在彝族社会中的表现。

英雄式的顺从，在彝族社会里，在婚姻关系里表

现得最为明显。在彝族奴隶社会时期，彝族的婚姻

制度是同族内婚、等级内婚、家支外婚，姨表不婚、姑

表优先婚。父权、夫族权对男女青年之间的爱情生

活是最大的限制和束缚。作为女性，在这样一个男

权社会里就要受到更多的限制和束缚，当然也往往

做出更大的牺牲。在家时，父母之命不可违抗；而到

了夫家，就得顺从于夫族。婚后的彝族妇女丧偶，假

如还有生育能力，特别是在无小孩的情况下，须转嫁

给丈夫的兄弟，特殊情况下也可能转嫁给其他长辈

或晚辈。但转嫁对象必须是属于男方家支之内，若

改嫁其他家支，则必须给原夫家支以适当的赔偿。

妇女，不仅是父兄的财产，而且也是丈夫的财产。转

房，是家支内部的事，不需经过妇女本人的同意。

在男性为社会主体的彝族社会里，妻子是丈夫

沈晓雁：性别背后的权利反映——浅析《妈妈的女儿》中的彝族传统性别观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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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礼品交换而来的财富，是丈夫家族财产的一部分，

作为财产她们由丈夫家族成员使用、支配。彝族的

婚姻实行的是一种男娶女嫁的从夫居婚姻，婚姻强

调以男性为主体，女性是男性父系家庭财产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婚姻关系中她们经过交换被转移到丈

夫家，作为丈夫家的财富为丈夫家所支配，在男性占

主导地位的彝族社会里，在以男性为中心构建起来

的价值观念、社会道德规范及知识体系中，有不少维

护婚姻关系的男权特权的规定。从整个婚姻制度中

的性别关系来看，男性占着主导地位，女性处于从属

地位，在婚姻关系中，女性的权利比男性少。女性，

始终顺从和规范于男权制度之下。

彝族的婚姻制度，父母之命、舅权制、宗法制

度、伦理道德起着很大作用，所以不可避免地造成

了很多婚姻悲剧和爱情悲剧。可以说女儿的悲剧

即是整个彝族奴隶社会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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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f Rights back of Sex

——A Brief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Sex View of Yi Nationality in The Mother’Daughter

SHEN Xiao-yan
（Yi-Language Department，Xichang College，Xichang，Sichuan 615022）

Abstract: Through the ages，human beings，regardless of nation and race，may enjoy sex privilege because the
gender difference brings about sex division of work. As the vulnerable group in social groups，women’privilege is
often to be dissipated and ignored，even be restricted and constrained. The mother’Daughter，as a folk song，chants
popular unfortunate and bleak life experience of Yi women under the slave society system. We can grasp the
traditional Yi social sex view hidden in the song and the performance of its social sex privilege.

Key words: Sex；Right；Tragedy；Daug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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